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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司马童
不会游泳，即便考上了清

华，也可能拿不到毕业证。近

日，清华大学全校教职工大会

传出消息，从 2017 级本科新生

开始，游泳将与毕业绑定：清

华学生必须通过入学后的游泳

测试，或参加游泳课的学习并

达到要求，否则不能获得毕业

证书，但有恐水症等特殊情况

的学生可以除外。

（3 月 27 日《北京日报》）
不会游泳不能毕业，这会不

会是个“假消息”啊？清华大学的

“游泳新规”一出，准备报考清华，

却偏偏是“旱鸭子”的高中生们

难免慌了神。尽管一些人已在吐

槽，清华又是长跑、又是游泳，“体

育特困生”上此名校看来得吃不

少苦头了，我却认为，对于“旱鸭子”

难毕业，焦点最好不要只盯着“毕

业”二字，更要投诸于其“风向标”

式的三重利好上。

“旱鸭子”难毕业，清华并非

第一个吃螃蟹者。在北京，北京

四中、汇文中学、人大附中等已

将游泳列为必修课；杭州、广州、

深圳等地，已早出现将游泳列为

中考体育考试内容的做法。只不

过，一贯注重体育的清华，以此“新

规”愈加彰显了一个育人理念：要

双管齐下培养学生的现代生活和

生存能力。生活方面，很多学生将

来有条件到大江大海去见世面，不

会游泳肯定不行；生存方面，除了

要有自救能力，还要具备他救能

力，这是对生命和社会的尊重。

有人说，作为生活实用类及

强身健体类项目，重视体育锻炼

没有错，但让“旱鸭子”难毕业，

则疑似于一种“奇葩校规”了。

果真如此吗？我看也未必。即便

不议按着“国际接轨”的说法，

在美国如哥仑比亚、康奈尔、达

特茅斯等的知名学府，至今仍都

坚持着“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

老规矩；揆诸国内现实，各地颇

多每年考上北大、清华如何一枝

独秀的名校，但若追问一句，这

些“学霸”“学神”的体育素质整

体状况怎样？可能往往就反差十

分明显矣。这么说来，就太需要

像清华“游泳新规”这样的校正

和纠错意识了。

清华大学的“旱鸭子”难毕业，

顿时引得热议纷纷。但细细想来，

这个热点话题发轫于清华，真正能

够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还得靠在

基层和基础抓起，提前让越来越多

的“旱鸭子”泡进水池、学会游泳。

这当中，存在着一个投资与运作的

现实难题：很多中小学不能开设游

泳课，一是缺少专业师资，二是

室内游泳馆运营成本过高，“游泳

池开放一天成本在1万元左右，所

以只有大型活动时才使用。”好在，

杭州有所中学已提供一个“体教结

合”的新模式——学校提供场馆、

体育局承担老师和学生的游泳训练

以及对外开放等事宜。这样一来，

也便做到了市民健身、学生学游泳

两不误。 

点赞清华大学“旱鸭子”难

毕业的三重利好，当然不是无视

各地的现实条件。比如，对游泳

是否列入中考，还需区别情况，

尚难做到一律强求。但必须看

到，全球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儿童

死亡是由于意外伤害，其中溺水

排在首位。在我国，仅以长夏无

冬、四面环海的海南为例，就有

79.4%的学生不会游泳，女生的这

个比例更高达 94.7%。所以，补

上让更多学生尽快掌握游泳技能

的“欠账”，既需要为政者高度重

视，更无妨支持清华抛出的这道

善意“难题”。

文 / 苑广阔
孩童穿梭都市偷窃，女子暗

中窥探、监控……日前，上海市

青浦区人民法院对一起“租用”

儿童实施盗窃案进行了一审宣

判，揭开了犯罪团伙隐秘的犯

罪链条。令人思考的是，为何

屡现“租用”儿童实施盗窃案件？

谁来监护误入歧途的孩子？

（3 月 27 日《珠海特区报》）
自己没有孩子，或者是有孩

子不舍得，就“租借”别人的孩

子作为违法犯罪的工具，这显然

是一种违背天良与法律的卑劣行

为。而作为出租自己的孩子给别

人当做犯罪工具的父母，更是严

重违背了人伦道德。然而，在现

实利益的驱使之下，这种既违法

又背德的现象，在近年来却有愈

演愈烈之势，全国很多地方都曾

经破获了类似的案件。

不管是出租自己孩子的父母，

还是租借别人孩子的不法分子，

都是想钻国家法律的空子，因为

对于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即

便被公安机关抓获，处理起来也

比较轻微。比如按照上海市检察

机关的说法，在盗窃行为被发现

后，涉案儿童均被送至上海市一

所流浪儿童教育救助工读学校收

容抚养，时间一般为1至3 个月，

多数儿童在案件侦查结束后仍由

其监护人带回。但这样的处罚，

并不能起到很

好的教育和惩

戒作用，很多

被监护人领回

的孩子，又被

重 新“ 租 借 ”

出去。

在法律界人

士看来，要想从

根本上遏制“租

借”儿童犯罪，

除了需要对“租

借”者进行严厉

的法律打击之外，同时还应该加强

对“出租”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当违

法工具者的惩戒和打击力度，而最

好的办法，就是依法撤销他们对孩

子的监护权。愿意为了蝇头小利而

不惜把孩子当赚钱的工具，甚至把

其往犯罪的火坑里推，这样的监护

人，已经失去了监护的资格和权利。

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即便

按照2015 年1月1日由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民政部联合颁布的《关于依法处

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

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教唆、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但各地均缺

乏合适的按照机构，无法为涉案

儿童提供矫正、教育的良好环境，

导致法院不敢轻易撤销这些孩子

父母的监护权，而只能把孩子再

次交给他们的监护人。

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就需要完善涉案儿童的临

时监护平台建设，由民政部门及

时设立专门的儿童救助保护机

构，对被教唆、利用实施盗窃的

儿童，必要时承担诉讼主体责任，

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整合资源，采

取家庭寄养、自愿助养、机构代

养或委托政府制定的寄宿学校安

置等方式，为涉案儿童在户籍、

矫正、教育、心理疏导等方面提

供帮助。

只有当孩子的父母等监护人

面临失去监护权，也就等于是失

去自己的孩子时，他们才会真正有

所觉醒，不会为了眼前利益干这

种违背人伦道德的事情。

“旱鸭子”难毕业的三重利好

剥夺监护权是遏制
“租借”儿童犯罪的关键

孔子说过，“居父母之仇，

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

意思是指：“睡在草垫上，枕着盾

牌，不做官，和仇人不共戴天。”

诚然，作为人性人伦，子报父仇，

历史上被人讴歌不绝。但报仇之

后怎么样？人们很少去思考这个

问题。孔子固然主张不复仇、非

子也，但必须是以对等的办法去

回报，“以直报怨”，辱人者罪不

至死，父母被侮辱则不当以杀人

回报。然而，这孔子的经被后人

念歪了，很多时候孝字当头，法

不顾矣。其实，如果是任何动机，

你要报父母仇，被杀者亦可报父

母仇，这样环环相循，冤冤相报，

还有完没完？因此，法律很早就

开始不许私人报仇。这可以从东

汉县令路芝处死为父报仇的孝子

事件来得到证实。

从古至今，有关孝子为父

母报仇杀人的案件都会引起人

们的热议。因为此类案件，更

容易让人有代入感——如果是

自己遇上了，该怎么办？

可以看到，汉朝时，这类案

件有法办的，但也有很多是免于

刑罚，甚至是给予表扬的。到唐

朝时，陈子昂的做法是“杀人者

死，其族人可旌”，他这一做法

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可从后来

的韩愈开始，则变为协商解决，

大部分都是减轻刑罚处理。

南宋张孝祥在针对王公衮

的案件上，则从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入手，抽丝剥茧、厘清责任，

得到了各方认可。明代学者丘
濬还在《大学衍义补》中为王

公衮受了行政处分而鸣不平：

“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

降公衮一官，岂所以为训乎？”

面对此类案件，有争议不

是坏事，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而且，通过这种争辩，也将对

普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诚然，本文选择了一些古

代的案例，专家的观点也不尽

相同，甚至相左。这既是为各

方提供一个观点表达的平台，

也正如王宏治教授所言，希

望能对今天的司法有所借鉴意

义。

■编后

( 上接 A05 版 )

古代情理法结合可为今用

王宏治很早就关注历史上的

复仇杀人类案件。他在《唐代张
瑝张琇复仇杀人案》中表示，中

国古代处理私自杀人以报仇的案

件，一直处于一种两难境界，这

反映了礼制与法制在司法实践中

的冲突。

吴祐为胶东侯相。有安丘县

男子毋丘长与其母行于街市，有

一个喝醉酒的人当街侮辱其母。

毋丘长将此人杀死，后被抓获。

吴祐对他说：“作为儿子，眼见母

亲被人侮辱，是人情的耻辱。但

孝子因愤怒而行事，必须考虑后

果，所为不能连累亲人。今天你

背着亲人逞强，大白天杀人于市。

我若赦免你有悖法律，杀你又于

心不忍。”吴祐了解到毋丘长已结

婚还没有生子，就派人将其妻接

来，让他们同居在狱中，待其妻

怀孕，冬至后行刑。毋丘长感动，

为报答吴祐，自尽而死（《后汉书》

卷六四《吴祐传》）。

汉唐以降，多将此类案件，

以“上议”的方式，特事特办。

譬如，唐代对重大疑难案件，由

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官员“集

议”，皇帝亲自裁夺。

唐宪宗时元和六年（811年），

发生了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

案。韩愈为此特上《复仇状》论

述处理复仇杀人的原则。在韩愈

看来，若法律完全“不许复仇，

则伤孝子之心；许复仇，则人将

倚法专杀”。为了将礼与法二者统

一起来，他建议制定制度，凡有

为父报仇者，事发后要将其案情

详细地申报尚书省，尚书省官员

集议奏闻，斟酌其所宜而处理。

唐宪宗基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梁悦被免掉死刑，打一百棍后，

被流放。

唐代以后，对于复仇案件的

处理原则上就按韩愈的意见，量

情酌处。

王宏治认为，朝廷官员，各

自发表“议案”，将情理与法律

结合考虑，虽说是折衷的道路，

但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的环境条

件下，最合理的解决之道了。这

种情、理、法结合为用的方式，

特案上议，专案处理的手段，对

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也不是一点

都没有借鉴意义的。

“虽然对于杀人复仇，儒家学

者赞同的较多。但对于侮辱父母

而报复杀人的，则多持反对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杀人复仇，

还是辱人报复，都不是指对当时

正在实施的犯罪行为而采取的防

卫措施，而是事后寻仇。这与我

们今天讨论山东聊城的‘辱母杀

人案’不是一码事。”王宏治认为，

“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是

对不法侵害行为的正当防卫，其

强制猥亵手段及侮辱人母，具有

群体性、持续性，针对这种侵害

行为，完全可以适用‘行使无限

防卫权’。”

孔子这本经都被人念歪了

王宏治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

刘绪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


